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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撮要 

審計署於 2008 年對教育暨青年局在設立、搬遷及翻新轄下的教育及青年服務設

施進行了一項衡工量值式審計工作，以分析局方在執行上述設施的工程項目時，是

否已作出周詳部署及遵循謹慎理財原則。並提出相關的意見及建議，作為其他公共

部門在執行工程項目時的參考借鑒，達至善用公共資源的目的。 

1.1 審計發現及意見 

1.1.1 缺乏工程預算控制意識 

1.1.1.1 教育暨青年局沒有為設立、搬遷及翻新轄下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工程項目

所需的各項開支進行整體估算，無法監控工程項目總開支在預算範圍之

內。在 7 個樣本中有 5 個承攬工程的判給金額大幅超出預算上限，超出金

額由數十萬至過千萬不等（16.45%至 135.95%）。（報告第 33 至 35 頁） 

1.1.1.2 漠視節約原則，在裝修工程的建築材料、傢具及設備的選購上出現奢華現

象。（報告第 35 至 37 頁） 

1.1.1.3 耗用 1,107,450.00 澳門元裝修費用的教育心理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原址只

使用了 1 年 8 個月，在理據不足的情況下進行搬遷，使原有設施在仍處於

良好狀況下報廢。（報告第 36 頁） 

1.1.2 管理意識薄弱 

1.1.2.1 沒有與設計公司訂定維護本身權益的合同或協議條文，採用了“先錢後

貨＂的支付方式。除無法監管設計公司的工作或就原可歸責於設計公司的

問題追討賠償外，亦降低了設計公司工作的積極性。（報告第 37 至 38 頁） 

1.1.2.2 設計工作出現嚴重延遲，其中成人教育中心及駿菁活動中心的設計工作，

分別較預計完工期延遲了 3 年 4 個月及 2 年 6 個月。（報告第 37 至 38 頁） 

1.1.2.3 在預算不足下進行工程公開招標，待具備預算時才作出判給，導致其後工

程承攬人可依法提出調升標書的工程價格，存在增加工程成本的風險。（報

告第 38 至 39 頁） 

1.1.3 濫用第 122/84/M 號法令的豁免條文 

1.1.3.1 沒有設定任何成文的規範標準或評分機制來甄選設計公司，並且慣常以豁

免書面諮詢直接判給方式批出圖則設計工作。審查結果顯示，在 2003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期間批出的圖則設計工作，全部以上述方式進

行批給，當中逾六成設計工作是判予效率不高、多次被催交圖則的設計公

司 A。（報告第 39 至 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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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審查發現 8 項以“設計時間緊迫＂為由，申請豁免書面諮詢並進行直接判

給的設計工作，只有 1 項按訂定期限完成，其他的完成時間較局方預計工

期超出 11 至 41 倍。（報告第 40 頁） 

1.1.3.3 在欠缺周詳考慮下基本接納設計公司建議向獨家供應商購置指定品牌的傢

具設備；對於市場上具有充足供應及不同品牌的辦公室傢具，亦引用相關

豁免條文，向獨家供應商購買指定品牌產品。（報告第 41 至 42 頁） 

1.1.4 沒有將工程項目交由工務專責部門負責 

直接負責非專職範疇工作，投放了大量的人力資源和時間在設計、施工

及工程監督等工作上，卻未能取得經濟、良好而具效益的結果。（報告第 42
頁至 43 頁） 

1.2 審計署的建議 

1.2.1 為轄下設施進行設立、搬遷及翻新工程時應訂立控制開支機制，充分考慮實

施工程項目的必要性，以節約原則對各項目進行個別及整體估算，並按此訂

定預算上限。 

1.2.2 與獲判給的設計公司訂立保障局方權益的合同或其他成文協議，文件內需詳

細列出設計內容、費用、工期、罰則及付款細則等條文。訂定妥善的驗收機

制，在確定設計公司已按合約條款提供服務後才支付費用。 

1.2.3 緊守審慎理財原則，在有足夠預算的情況下才開展工程公開招標程序。 

1.2.4 在具有充分而合理的理據下才引用第 122/84/M 號法令的豁免條文。 

1.2.5 將資源投放於專屬職能的工作，盡量將其他非本身職能範疇的工作交予相關

專職部門負責。 

1.3 審計對象的回應（詳見附件） 

1.3.1 教育暨青年局在回應中表示歡迎社會各界對該局的工作及服務提供意見，也

認真地分析了審計報告中各項建議，尤其對相關的工作和程序進行深入檢

視。現時，已完成了規範局內工程和財貨取得的公開招標和書面諮詢的工作

指引和流程。包括：對設計公司工作表現設定規範的評分機制、訂定成文規

範的評審準則；並將向土地工務運輸局索取“公共工程圖則的酬金計算指

引＂及承包公司名單作參考。日後亦會開展關於局內財政開支的內部審計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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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在工程預算控制上，教育暨青年局表示會根據最終設計方案確定預算，並以

此預算控制工程項目的開支。在購買設備及傢具時，節約原則並非單純以價

格高低判斷，還應考慮物品的壽命期、日後維修費用，以及對人體健康影響

和環境配合等因素。 

1.3.3 對於駿菁活動中心在沒有足夠預算進行招標安排，教育暨青年局表示是由於

2007 年度的 PIDDA 總預算金額被削減 67%，不足以支付該中心的工程預算，

現行法例沒有規定必須具備足夠預算才能進行工程承攬的公開招標程序，局

方亦已就所需預算依法提出追加申請。關於設計的改動，是由於在進行具體

設計期間，考慮從事輪班工作的青年增加及夜間服務的需要，才調整了原訂

的設計方案。 

1.3.4 工程、設備和服務的採購都嚴格遵守第 122/84/M 號法令，透過公開招標和書

面諮詢程序進行，當中只有少數個案採用直接判給方式進行；辦公室傢具的

採購只有在增補採購中才以直接判給方式進行。 

1.4 綜合評論 

1.4.1 審計署在進行審計監督的過程中，相關的法律法規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審計標

準。對於如何善用公共資源，我們一向都堅持，首先必須是依法守法地使用。

公共財政管理系統是一個有機的體系，不同的法定規範是有互相補充、相互

制衡的作用。因此在遵行這些法定條文時，必須服從大原則，而不能為了本

身利益的需要而選擇執行局部的條文。經驗說明，特別是在考慮採用某些豁

免條款時，是否嚴格就其先决條件作出充分分析、撰寫報告清楚闡釋理由，

將會對公帑的善用有着重大影響。 

1.4.2 在合法使用公帑的前提下，推動合理使用就是衡工量值式審計的一個主要工

作方向。審計署認為，管理運用公帑的時候，依法是最基本的要求，合情合

理地處理才能達到善用資源的目標。冠冕堂皇的措辭可以為那些奢華的開支

作出一時辯解，但是事實往往證明這些不切實際的設施設備最終是造成令人

惋惜的浪費。 

1.4.3 財政資源與地區收入關係密切，從過去實踐得知，本地區收入受着諸多外在

因素所影響。因此，公帑的使用除需依法進行外，還應該遵守“謹慎理財、

應用則用＂的原則。 

1.4.4 各個部門在長時間的工作實踐中，往往會形成了一套既定的工作模式，從正

面來說，是從成功失敗的諸多經驗中發展了一套具有成效的規範，但從負面

來說，如果缺乏事後評估檢討機制，就會由於自我感覺良好，因循守舊而慢

慢脫離現實，甚至與某些基本原則背道而馳，在這裏正是偏離了“謹慎理財、

應用則用＂的公帑運用的大原則。強調政績或者解釋僅為少數個案，並無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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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探討現有工作模式的不足之處而加以改善。因此，對涉及公帑的使用，應

該謹慎分析，在經濟性和社會需求上取得適度平衡，避免把公帑使用在不必

要的“形象工程＂上。 

1.4.5 在財政預算運作方面，部門應該編製符合運作及社會需求的預算，並落實執

行，避免出現大幅修改預算、追加或者執行率低等不利於財政穩定運作的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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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引言 

2.1 背景 

教育暨青年局（下稱教青局）負責本澳的非高等教育及青年事務範疇的工作，

為推動發展社區及家庭教育方面的工作，局方設有多個向市民開放的教育活動中

心、青年活動中心、自修室及青年旅舍等設施。截至 2008 年 6 月，上述單位共有

16 個（下統稱為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包括： 

 教育活動中心： 教育資源中心、德育中心、氹仔教育活動中心、教育心理

輔導暨特殊教育中心（下稱特教中心）、成人教育中心及

語言推廣中心； 

 青年活動中心： 駿菁活動中心、青年試館1、黑沙環青年中心及綜藝館青

年中心； 

 青年旅舍：黑沙青年旅舍及竹灣青年旅舍； 

 自修室：台山自修室及筷子基自修室； 

 其他：青少年展藝館及終身學習服務站。 

2.2 審計目的、範圍及樣本 

2.1.1 教青局自回歸後為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工程投入逾 1.4 億澳門元公帑（見第

2.3 點），由於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設置對市民，尤其是學生及青少年的影

響較為廣泛，故審計署對上述 16 間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進行審計，目的在於

評估局方為設立、搬遷及翻新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所投入的公帑是否得到合

理運用。審計範圍包括：在設立、搬遷及翻新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計劃、

圖則設計及工程執行上，是否已作出周詳考慮；對工程成本的監控，是否已

從節約及遵循謹慎的公共理財原則進行。 

2.1.2 審計署在 16 間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中，選取了教育資源中心、德育中心、氹

仔教育活動中心、特教中心、駿菁活動中心、青少年展藝館及終身學習服務

站共 7 間進行樣本審查工作。 

                                                 
1 前身為 1994 年成立的塔石青年中心，其後於 2007 年改名為青年試館，並遷往塔石體育館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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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裝修工程費用 

自 2000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止，教青局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工程

費用開支累計超過 1.4 億澳門元，具體情況見表一： 

表一： 2000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期間各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裝

修工程費用 

序號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名稱 
開支金額註 1 

(澳門元) 
1 駿菁活動中心 30,930,705.00
2 教育資源中心 22,421,931.10
3 德育中心 21,694,601.00
4 氹仔教育活動中心

註 2 19,916,835.00
5 特教中心註 3 13,254,545.50
6 黑沙青年旅舍註 4 11,422,690.00
7 青少年展藝館 9,656,415.00
8 竹灣青年旅舍註 4 3,377,703.80
9 青年試館 2,577,902.80
10 黑沙環青年中心 1,736,273.10
11 綜藝館青年中心 1,020,488.50
12 終身學習服務站 752,327.00
13 成人教育中心 719,528.00
14 台山自修室 607,050.00
15 筷子基自修室 366,220.00
16 語言推廣中心註 3 297,323.00

合計 140,752,538.80

資料來源：教青局提供的數據及開支建議書。 

註 1： 開支金額包括已支付、已判給但仍未支付的開支。開支項目包括圖則設計、承攬工程、

後加工程、工程監理及購置設備的費用； 

註 2： 開支金額包括中心內「萬有引力室」設施（即吹氣波波池）的工程費用； 

註 3： 在 2003 年進行的特教中心及語言推廣中心新址裝修工程是以同一承攬工程批出，由

於標書是以總工程費用 5,919,136.30 澳門元列出，審計署並不能得出上述中心各自所

佔的費用，因此把語言推廣中心費用一併列入特教中心內； 

註 4： 在 2006 年進行的竹灣及黑沙青年旅舍設計工作是以同一份開支建議批出，由於建議

書內是以總設計費用 270,000.00 澳門元列出，審計署並不能得出上述旅舍各自所佔的

費用，因此把黑沙青年旅舍費用一併列入竹灣青年旅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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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青局內負責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工程、設備及財務預算的單位 

教青局轄下的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工程由局方自行處理，大型工程項目（需

要公開招標的工程）由教育研究暨資源廳（下稱研究廳）及其轄下的教育設備處（下

稱設備處）負責，小型工程及設備的購置由學校管理暨行政廳（下稱行政廳）轄下

財產科負責。而財務預算則由行政廳及其轄下的財政暨財產管理處（下稱財政處）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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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審計發現 

3.1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圖則設計的甄選及監控 

3.1.1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圖則設計的甄選及批給程序 

3.1.1.1 教青局研究廳及設備處負責人表示，在開展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工程項目

時，首先進行圖則設計工作。考慮到曾經合作的設計公司較容易理解及達

至局方的設計要求，故局方會根據過往合作經驗，選取一間合適的設計公

司進行諮詢，並由用家單位及設備處一同向被諮詢的設計公司講解簡單的

設計需求，如設計理念、設施面積、所需的功能及需提供的服務等，再由

設計公司根據設計需求進行設計及提交初步的設計意念。教青局隨後就圖

則設計的諮詢處理上，作出了補充，表示並非只向一間設計公司進行諮詢，

而是會聯繫數間合作過的設計公司進行諮詢。  

3.1.1.2 對於甄選設計公司，設備處負責人表示教青局沒有訂定成文的規範準則作

為評審標準，亦沒有成立由權限實體委任的評審委員會進行甄選。主要是

由用家單位（中心主任或/及其上級）及設備處一同商議有關設計公司所提

出的設計意念與構思是否符合用家單位的設計要求，以及有關設計公司過

往承攬教青局設計工作的表現作考慮。對於設計公司的工作表現，局方現

時並沒有設定規範的評分機制進行評估，以作為日後諮詢及甄選設計公司

時的參考資料。當用家單位及設備處認為設計公司符合要求後，便會通知

有關設計公司提交「設計服務建議書」作為設計費用報價單和設計服務內

容的規範。根據局方所提供的「設計服務建議書」顯示，其內主要列明設

計服務的內容，包括：提供工程標書文件（工程預算、材料樣板、供工程

招標的水電及施工圖則等）以向土地工務運輸局(下稱工務局)申請審批圖

則，以及施工期間的技術支援等資料，當中沒有包括當設計公司未能按「設

計服務建議書」完成工作時的相關罰則條款。教青局表示由於現行規範“購

置物品及取得服務之程序＂的第 63/85/M號法令中第五十六條2已訂明獲判

給人未能於訂定期限內完成服務的罰則，因此「設計服務建議書」內雖沒

有列明未能按時完工的罰則條款，但並不代表沒有罰則。同時，教青局亦

表示會按上述法令及第 74/99/M號法令3處理有關情況，因此無需特別訂明

罰則。 

                                                 
2 第 63/85/M 號法令中第五十六條指出：如在合同所定之期限內被判給人不交付獲判給之財貨或未

完成獲判給之勞務，且已超過行政決定或法定之延長期間，則直至履行合同之義務或單方解除合

同時止，對被判給人每日科處下列罰款，但承投規則另定其他罰款者，則依其規定：ａ)在相當於

上述期間十分之一之第一段期間內，科處判給所涉及之金額千分之一之罰款；ｂ)在往後每一相連

接之ａ項所指長度之期間內增加千分之零點五之罰款直至千分之五為止。 
3 第 74/99/M 號法令於 1999 年 11 月 8 日公佈，用於規範“核准公共工程承攬合同之法律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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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 設備處其後編製設計服務判給建議書呈上級批准。對於圖則設計的判給，

設備處負責人指出，教青局一般採用直接批給，並以豁免書面諮詢的形式

進行。同時由於教青局是以「設計服務建議書」作為確定雙方權責以及提

供服務內容的依據文件，故沒有與獲判給的設計公司簽訂合同或其他服務

協議文件。另局方指出由於該局習慣在圖則設計建議書上只記錄獲判給的

設計公司，並不會記錄其他曾被諮詢的設計公司，因此在建議書上會表示

以豁免書面諮詢直接磋商的方式進行圖則設計的批給。 

3.1.2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裝修工程圖則設計的判給 

3.1.2.1 審計署對教青局在 2003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期間批出的教育及

青年服務設施圖則設計工作，進行了設計諮詢及判給結果方面的統計，具

體情況見表二： 

表二：2003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圖則設計的諮詢及判給情況 

序 
號 設計工作 判給

年度

曾邀請進行

諮詢的設計

公司數目 

獲判的 
設計公司 

判給金額 
(澳門元) 

1 教育資源中心新址佈置設計 2004 3 間 設計公司 A 650,000.00
2 成人教育中心翻新佈置設計 2004 1 間 設計公司 A 525,000.00
3 氹仔教育活動中心翻新裝修佈置設計 2004 1 間 設計公司 A 470,000.00
4 青少年展藝館新址佈置設計 2005 1 間 設計公司 A 610,000.00

5 
綜藝館青年中心重新規劃佈置設計 
（包括地下入口、一樓及部分天台） 2006 1 間 設計公司 A 495,000.00

6 青年試館新址佈置設計 2006 1 間 設計公司 A 225,000.00
7 氹仔教育活動中心巴士展館之設計服務 2006 1 間 設計公司 A 74,000.00
8 德育中心體驗課室設計 2007 1 間 設計公司 A 495,000.00

9 
綜藝館青年中心重新規劃佈置設計 
（地下新入口、傷殘人士電梯及二樓室外

空間） 
2007 1 間 設計公司 A 300,000.00

10 德育中心體驗課室視覺藝術設計 2008 1 間 設計公司 A 74,000.00
11 特教中心及語言推廣中心新址佈置設計 2003 4 間 設計公司 B 360,000.00
12 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程佈置設計 2004 1 間 設計公司 C 850,000.00
13 德育中心新址工程佈置設計 2004 1 間 設計公司 D 800,000.00
14 黑沙和竹灣青年旅舍翻新裝修佈置設計 2006 3 間 設計公司 E 270,000.00
15 黑沙青年旅舍室外建造雨篷設計 2005 1 間 設計公司 F 62,500.00
16 特教中心 4 樓機電及空調系統設計 2007 1 間 設計公司 G 50,000.00

合計 6,310,500.00

資料來源：教青局提供的開支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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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從表二顯示，教青局最近數年批出的 16 項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圖則設

計，其中 13 項僅向單一設計公司進行諮詢，佔設計項目總數的 81.25%。同

時，16 項圖則設計交由 7 間設計公司負責，其中 10 項設計工作交予設計公

司A，佔設計項目總數的 62.50%，判給金額共 3,918,000.00 澳門元，佔設計

總費用的 62.09%。其餘 6 間設計公司，各獲判給 1 項設計工作，獲判給金

額為 2,392,500.00 澳門元，佔總設計費用的 37.91%。另一方面，根據開支

判給建議書，上述 16 項圖則設計工作，教青局全部引用第 122/84/M號法令

相關的豁免條文4，以直接批給及豁免書面諮詢方式進行。此外，對於其中

5 項金額達至法定簽署書面合同要求的設計工作，局方亦全部引用相關條文
5，豁免簽署合同。 

3.1.3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圖則設計的預計完成時間與實際完成時間 

3.1.3.1 在 2003 至 2008 年上半年批出的 16 項圖則設計中，有 8 項設計在判給建議

書中指出設計時間緊迫而以豁免諮詢直接批給方式進行，其中 6 項在建議

書內列出了設計的預計完成時間，另從設計公司提交的上述設計項目之「設

計服務建議書」顯示，只有 1 份列明了設計工作的完工日期。審計署亦跟

進了上述 6 項在判給建議書上列出設計工作預計完工時間的實際執行情

況，發現全部均沒有在局方的預計時間內完成，分別逾期約 2 個月至 3 年 4
個月不等，有關情況詳見表三： 

                                                 
4 局方引用第 122/84/M 號法令第七條第二款 a)項“因某實體具有法定專營權、發明專利或與本地區

訂立合同，或新工程或財貨及勞務為原工程或財貨及勞務之補充，且該實體在原工程或財貨及勞

務之提供上表現出色，而工程或財貨及勞務之提供僅得由該實體為之＂或 e)項“當所處理的委託

或取得為研究、計劃、技術諮詢以及工程承包監督服務者＂，來豁免招標而進行直接磋商（即直

接批給）；並且以第八條第四款“如出現第七條第二款 a 項、b 項、e 項、f 項及 g 項所指之任一情

況，或屬特別緊急情況且理由充分，得免除本條(第八條)第二款及第三款所指之報價＂來豁免進行

書面諮詢。而對於引用豁免招標而進行直接批給的設計工作，只有“氹仔教育活動中心巴士展館

之設計服務＂是引用 a)項，其餘的 15 項均是引用 e)項。 
5 局方引用第 122/84/M 號法令第十二條二款 b)項“財貨之交貨期限或勞務之履行期限少於三十日，

且不延遲支付有關費用＂，或 d)項“當具備有所根據的緊急特殊原因，只要工程或增添財產及服

務的金額分別不超過澳門幣二百五十萬元及七十五萬元＂為由建議豁免簽署書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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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設計工作預計完成時間與實際完成時間比較 

序 
號 

設計工作 
獲判的 

設計公司 
判給日期 

建議書內提出

的完成時間 
設計完成日期

6 
比原定完成 
日期延遲 

1 
成人教育中心翻

新佈置設計 設計公司 A 2004/12/3 
預計在判給 
年度完成 2008/4/17 約 3 年 4 個月

2 
駿菁活動中心擴

建工程佈置設計 設計公司 C 2004/12/3 
預計在判給 
年度完成 2007/6/18 約 2 年 6 個月

3 
德育中心新址工

程佈置設計 設計公司 D 2004/12/13
預計在判給 
年度完成 2006/6/22 約 1 年 6 個月

4 
氹仔教育活動中

心翻新裝修佈置

設計 
設計公司 A 2004/12/3 

預計在判給 
年度完成 2005/11/8 約 10 個月 

5 
黑沙和竹灣青年

旅舍翻新裝修佈

置設計 
設計公司 E 2006/7/19 

預計在判給 
年度完成 

2006/10/2(竹灣) 

2007/5/14(黑沙) 
沒有(竹灣) 

約 4 個月(黑沙)

6 
青少年展藝館新

址佈置設計 設計公司 A 2005/11/24
預計在判給 
年度完成 2006/3/10 約 2 個月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青局的內部工程進度記錄。 

3.1.3.2 根據文件顯示，在 2005 年 11 月 24 日判給的青少年展藝館設計工作，局方

在當年 9 月曾就選取設計公司的問題進行商討，當時用家單位希望交由設

計公司 A 負責。而設備處負責人提出成人教育中心及氹仔教育活動中心兩

項設計工作亦是由該公司負責，並已出現遲交圖則的情況，擔憂若青少年

展藝館交由設計公司 A 負責亦會出現延遲。但該負責人同時亦表示，若認

為設計公司 A 是較理想選擇，可着其加緊處理青少年展藝館的設計工作，

為免影響展藝館的進度，各與會者同意先與設計公司 A 商談有關該館的設

計工作。 

3.1.3.3 據 2008 年 8 月設備處負責人的補充，在 2005 年 9 月的會議中，最後與會

者考慮到設計公司 A 的設計意念與構思符合用家要求，以及設計公司 A 表

示可以按局方要求時間完成青少年展藝館及其他由其負責的設計工作，故

決定交由設計公司 A 負責。而從上表三顯示，青少年展藝館的設計工作在

2006 年 3 月 10 日完成，較判給時的預計完工日期遲了約 2 個月。此外，同

由設計公司 A 負責的成人教育中心及氹仔教育活動中心的設計工作，分別

較原定時間遲了約 3 年 4 個月及 10 個月。 
                                                 
6 按設備處負責人講解及「設計服務建議書」內容，設計公司須提供用於工程公開招標的文件，包

括：圖則、工程數量清單及工程預算等文件。因此，審計署按設計公司向教青局提交已完成修改

的標書文件日期(能夠用於申請工程公開招標程序)，作為設計完成日期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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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圖則設計費用的支付 

3.1.4.1 根據 2003 年至 2008 年上半年批給的 16 項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裝修圖則設

計中的「設計服務建議書」內容顯示，全部均沒有同時列出用以規範設計

完工時限的設計工期，以及作為支付費用依據的付款安排等條款。16 份「設

計服務建議書」中，只有 4 份列出了工期，3 份列出了付款安排。教青局表

示局方沒有規定設計公司提交的「設計服務建議書」必須列出工期及付款

方式的條款，一般是由設計公司決定是否列於「設計服務建議書」內。 

3.1.4.2 對於支付費用的準則，教青局表示按局方的原則，設計公司在提交了首份

用於申請工程公開招標的文件草案（包括：圖則、工程數量清單及工程預

算等文件），已代表設計公司已完成了設計工作。故設備處會向財政處發出

完成設計的內部通知及確認服務已完成的聲明，要求該處辦理付款事宜。 

3.1.4.3 教青局指出，在支付設計費用後，可能出現需修改圖則設計的情況，例如

因社會需求改變調整中心功能而進行的圖則設計修改，故會要求設計公司

協助修改圖則。但由於設計公司已完成設計工作，而且局方亦已支付了費

用，所以設計公司有權拒絕局方的要求。如果出現上述情況，局方需要諮

詢洽購另一項設計服務。然而，設計公司一般會按“行規＂無條件為該局

修改圖則。教青局亦指出入則工務局及在施工期間提供的技術支援等工作

亦屬於設計公司向教青局所提供的售後服務，如設計公司不提供有關服

務，同樣需要另外進行諮詢洽購技術支援服務。 

3.1.4.4 審計署跟進了教青局在收到開標文件草案付清設計費用後，設計公司的設

計工作進度。結果顯示在多項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設計工作中，設計公

司在收取全部費用後，還需經過 10 個月至 3 年多的時間，才能完成設計工

作，提交所有文件供工程公開招標之用，具體情況見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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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申請支付圖則設計費用日期及設計工作完成日期的對照 

序 
號 裝修設計工作 判給日期 設備處申請支付

設計費用日期
設計完成日期 

申請支付費用

日期與設計完成

日期的差距 

1 成人教育中心翻新佈置設計 2004/12/3 2004/12/30 2008/4/17 約 3 年 4 個月

2 
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程佈置

設計 2004/12/3 2004/12/30 2007/6/18 約 2 年 6 個月

3 德育中心新址工程佈置設計 2004/12/13 2004/12/30 2006/6/22 約 1 年 6 個月

4 
氹仔教育活動中心翻新裝修

佈置設計 2004/12/3 2004/12/30 2005/11/8 約 10 個月 

5 
綜藝館青年中心重新規劃佈

置設計（包括地下入口、一

樓及部份天台） 
2006/12/6 2006/12/28 

截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仍未收齊所有用

於申請開標的文件 

未完成， 
不能比較 

6 
綜藝館青年中心重新規劃佈

置設計（地下新入口、傷殘

人士電梯及二樓室外空間） 
2007/8/23 2007/12/28 

截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仍未收齊所有用

於申請開標文件 

未完成， 
不能比較 

資料來源：整理自教青局的內部工程進度記錄。 

3.1.4.5 同時，根據設備處提供的工程進度報告（2005 年至 2008 年 6 月），其內曾

顯示局方不斷多次催促設計公司 A、C 及 D 提交圖則或標書文件，以及設

計公司多次未能按承諾時間提交圖則的記錄。 

3.2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裝修工程項目預算開支的控制 

3.2.1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裝修工程項目開支統計 

3.2.1.1 審計署對教青局在 2003 年 1 月 1 日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期間進行的教育及

青年服務設施裝修工程開支進行了統計。結果顯示上述期間該局曾對 12 間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進行裝修工程，已支付的開支總金額為 98,947,190.20
澳門元（包括圖則設計、承攬工程連後加工程、工程監理費用及購置設備

的費用），平均裝修呎價由 147.60 澳門元至 2,366.77 澳門元不等。 

15 



表五：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裝修工程項目總費用 

序 

號 
承攬工程 
判給年度 

項目 
支付總額 

(澳門元) 

面積 

(平方呎) 

平均裝修呎價

(澳門元/平方呎)

1 2006 青少年展藝館新址裝修工程 9,656,415.00 4,080 2,366.77

2 2006 氹仔教育活動中心翻新裝修工程
註 19,079,725.00 15,629 1,220.79

3 2006 德育中心新址裝修工程 21,694,601.00 22,637 958.37

4 2005 教育資源中心新址裝修工程 21,478,276.10 23,293 922.09

5 2007 黑沙青年旅舍翻新裝修工程 9,204,906.00 12,508 735.92

6 2007 特教中心 4 樓裝修工程 4,252,568.00 6,135 693.17

7 2006 台山自修室翻新裝修工程 607,050.00 1,034 587.09

8 2006 筷子基自修室翻新裝修工程 366,220.00 766 478.09

9 2005 終身學習服務站新址裝修工程 752,327.00 1,798 418.42

10 2003 特教中心及語言推廣中心新址裝修工程 7,388,877.50 18,923 390.47

11 2007 竹灣青年旅舍翻新裝修工程 2,694,753.80 7,502 359.20

12 2006 青年試館新址裝修工程 1,771,470.80 12,002 147.60

合計 98,947,190.20

資料來源：教青局提供的開支建議書及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面積。 

註：開支金額包括中心內「萬有引力室」設施（即吹氣波波池）的工程費用。 

3.2.2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工程項目開支的監管措施 

3.2.2.1 教青局表示基本上所有由該局管轄的設施，包括總部、其轄下的教育及青

年服務設施及公立學校的裝修、擴建及重建等工程，均由該局自行處理。

只有在設施仍未正式撥歸教青局管轄（如政府在興建經濟房屋時，為預計

交予該局使用的教育或青年服務設施進行的工程），或有關設施會與其他政

府部門共同使用時(例如氹仔中葡學校的設施與社會工作局共用)，才會交由

工務局負責工程。而教青局管轄的設施由該局自行處理的原因是較容易作

出協調溝通，有助提高整體工作效率，使工作達至更佳的效果。 

3.2.2.2 綜合執行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工程及財務預算安排負責人的闡述，教青局

是按裝修工程項目進度，分階段向上級呈交圖則設計、承攬工程、工程監

理，以及購置設備等的開支建議書，以逐步開展有關工程及購置所需設備。

同時，在裝修工程項目開展之前並不會向上級呈交整體開支（包括圖則設

計、承攬工程、工程監理以及所需設備等）的估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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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3 對於工程項目在“行政當局投資與發展開支計劃＂（下稱“PIDDA＂）的

年度預算安排，圖則設計、承攬工程（工程及工程內的固定設備及固定裝

修，如空調機、入牆傢具等）及工程監理費用會先由設備處按用家單位提

出的需求進行估算。承攬工程以外的非固定設備，如電腦設備、傢具等，

則由財產科負責估算，財產科會根據用家單位提出的設備需求，或者按設

計公司提供的設備清單（如有）進行估算。而行政廳負責人表示，行政廳

會按設備處及財產科提供的開支估算，按工程進度在 PIDDA 作預算安排。

例如估計在今年進行承攬工程，明年購買設備，則本年 PIDDA 會安排承攬

工程的預算，明年則安排購置設備的預算，透過年度 PIDDA 預算的登錄及

按工程進度分階段上呈的開支建議書，上級會知悉有關工程項目的整體開

支估算。 

3.2.2.4 綜合執行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工程及財務預算安排負責人的闡述，對於工

程項目開支（圖則設計、承攬工程、監理及購置設備等）上限的監管，教

青局現時會監控承攬工程的開支，方法是以有關承攬工程最初在 PIDDA 登

錄的年度預算金額（按設備處估算的金額作登錄）作為上限與設計公司進

行磋商，以控制承攬工程的成本。如設計公司提出的工程預算金額超過該

項目在 PIDDA 登錄的年度預算，設備處會與行政廳商討能否作出調撥或追

加預算的安排，如可以則向上級申請調撥或追加預算，以便有足夠的預算

承擔工程開支。 

3.2.2.5 教青局表示，該局並沒有訂定任何成文規範性標準來釐訂教育及青年服務

設施裝修的規模及規格，主要視乎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職能、使用對象及

設計意念來作出裝修規格的考慮。而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內辦公室的設備

則會以教青局總部的設備規格作為規範標準，目的是令到員工使用相同設

備以便達至一視同仁的原則，以及方便靈活調配。而對於總部設備的規格，

局方並沒有編製任何成文指引。 

3.2.3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樣本承攬工程 PIDDA 年度預算與判給金額的比較 

3.2.3.1 審計署對 7 個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樣本在承攬工程年度登錄的 PIDDA 最

初預算（即教青局表示承攬工程的開支上限）以及承攬工程的判給金額進

行對比，發現其中 5 項承攬工程的判給金額超過該項目年度 PIDDA 預算金

額，特別是駿菁活動中心的判給金額，較 PIDDA 預算金額高出 135.95%，

詳見表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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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樣本的承攬工程年度 PIDDA 預算與工程判給金額比較表 

承攬工程公開招標 

序

號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

施工程項目 年度 

年度的 PIDDA 
最初預算金額 
（澳門元） 

(A) 

判給金額 
（澳門元） 

(B) 

判給金額與 
年度 PIDDA 

預算差額 
（澳門元） 

(B-A)/A 

1 駿菁活動中心擴建

工程 
2007 11,850,000.00 27,959,660.00 16,109,660.00

(135.95%)

2 教育資源中心新址

裝修工程 
2004 9,150,000.00 14,856,443.50 5,706,443.50

(62.37%)

3 德育中心新址裝修

工程 
2006 9,450,000.00 13,922,564.00 4,472,564.00

(47.33%)

4 氹仔教育活動中心

翻新裝修工程 
2006 10,000,000.00 13,337,430.00 3,337,430.00

(33.37%)

5 特教中心 4 樓裝修

工程 
2007 3,000,000.00 3,493,588.00 493,588.00

(16.45%)

合計 43,450,000.00 73,569,685.50 

資料來源：教青局提供的 PIDDA 文件及開支建議書。 

3.2.3.2 設備處負責人表示，上述差異主要是由於用家單位在圖則規劃階段只是提

出簡單的功能及設施需求，而設備處是根據這些簡單需求對承攬工程費用

進行初步估算，故按此估算登錄的 PIDDA 年度預算只是約數。其後，在落

實進行設計至申請工程公開招標階段，局方與設計公司會進行深入的探

討，逐步確定具體的設計、設施及設備的需要，過程中設施及設備可能較

局方原構思有所增加，故會出現工程判給金額高於公開招標年度登錄的

PIDDA 預算。對於更新工程估算方面，設備處不會主動向設計公司索取資

料，而設計公司通常是在完成工程所有公開招標的標書文件時，才向設備

處提供承攬工程的最新估算金額，因此在設計過程中工程的估算金額基本

不會修訂。 

3.3 個案分析 

審計署在 7 個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樣本中，選取了以下個案，對教青局在教

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搬遷計劃、傢具設備的購置方式，以及工程項目的成本控制等

方面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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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特教中心的搬遷 

3.3.1.1 2002 年，教青局提出「學習體驗室」計劃，對象為小三及小四的學生，目

的是透過新設施為教學活動提供一個新視野，讓學生透過多感官的學習體

驗提昇學習能力，並開啟新的思維空間。為此，準備在當時特教中心（台

山利達新邨二樓）設立「學習體驗室」。同年 9 月 6 日，當時的特教中心主

任與設備處工程師開會，商討如何在中心設立「學習體驗室」。會上同時提

出因中心人手調動關係，辦公室空間出現過剩情況，故可縮小辦公室空間

作其他用途。會議結果為：1) 辦公室改為圖書館，主任室改為輔具玩具資

源室；2) 培訓室及員工休息室改為辦公室及主任室；3) 圖書館及教具工作

室改為「學習體驗室」。 

3.3.1.2 2002 年 9 月 26 日，特教中心主任把上述會議結果列為方案一向上級主管及

領導匯報，並指出因方案一的工程規模較大，故一併提出工程規模較少的

方案二供上級考慮。方案二為：1) 縮小辦公室，並把部分空間改為「學習

體驗室」；2) 使用中心部分走廊位置來擴大圖書館。主任同時表示雖然方案

二能減少工程費用，但按該方案擴建的圖書館預計在 3 年後將不敷應用，

相反方案一雖然費用較高，且需重舖電線及電話線，但從中心長遠發展分

析，認為方案一較為合適。最後，局方領導採納方案一的建議。 

3.3.1.3 教青局在 2002 年 10 月按上述工程方案一的內容，向社會文化司司長提出

為了改善中心用電環境，及因應中心的發展需要而將部分間隔作出更改，

建議為特教中心的“改善內部用電環境及更改佈置工程＂進行書面諮詢程

序。同年 11 月，獲司長批准把上述工程以 798,800.00 澳門元判予一工程承

建商，而承建商標書列出工程保養期為 2 年。其後局方在 12 月再判給了

21,650.00 澳門元的後加工程。 

3.3.1.4 在佈置工程進行期間，教青局於 2002 年 11 月向社會文化司司長提出「學

習體驗室」設計及製作工程的書面諮詢程序。同年 12 月獲司長批准以金額

287,000.00 澳門元把「學習體驗室」設計及製作工程判予一設計公司。上述

兩項工程金額合共 1,107,450.00 澳門元，並一併在 2002 年 12 月 31 日進行

工程臨時接收程序。 

3.3.1.5 在特教中心完成上述工程投入服務的首年（2003 年），教青局於 5 月向上級

申請展開一個搬遷總部及三個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教育資源中心、語言

推廣中心及特教中心）的「教育暨青年局設施重置計劃」（下稱「設施重置

計劃」），建議書內指出位於台山的特教中心及語言推廣中心多年來設施條

件未如理想，故計劃將這兩個中心遷往教育資源中心及研究廳位於美麗街

的設施內，上述計劃在同月獲得行政長官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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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6 教青局於 2003 年 12 月獲行政長官批准，以金額 25,184,093.40 澳門元把新

總部、特教中心及語言推廣中心的裝修工程判予一建築公司。在上述工程

費用中，特教中心及語言推廣中心的裝修工程費用佔 5,919,136.30 澳門元。 

3.3.1.7 2004 年 8 月特教中心及語言推廣中心遷往美麗街新址二樓及三樓辦公，而

特教中心舊址則交由社會工作局接管。社會工作局於 2005 年 6 月對特教中

心舊址進行裝修工程，以便作為其轄下花地瑪堂區社會工作中心及復康服

務綜合評估中心的辦事處，並於同年 11 月對外開放。 

3.3.1.8 對於特教中心舊址在完成裝修工程及增設「學習體驗室」後的半年便提出

遷址的原因及當時考慮的因素，教青局表示除了「設施重置計劃」建議書

內列出的“多年來設施條件未如理想＂的主要原因外，亦由於當時教育資

源中心搬至舊總部後，原美麗街的舊址可供使用，為了充分使用空間，同

時考慮到地點位於中區方便市民到達，再加上新址的空間較利達新邨的舊

址大，故有搬遷特教中心的決定。 

3.3.2 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程 

3.3.2.1 2004 年 11 月 23 日，教青局向上級提出按照該局的工作規劃，需把駿菁活

動中心兒童遊玩區擴建為兩層建築物，建議以金額 850,000.00 澳門元，把

中心擴建工程的圖則設計工作判予設計公司 C，並預計設計工作在該年內完

成。而設計公司 C 在此之前提交的「設計服務建議書」指出，按局方設計

要求，中心的設計範圍包括：建築物地下有四條球道的保齡球館，一樓作

多功能用途，包括野戰遊戲（War Game）、外牆可作攀登之用，以及天面作

一半封閉式的茶座空間。 

3.3.2.2 2004 年 12 月 3 日教青局獲上級批准把設計工作交予設計公司 C 負責，其後

12 月 16 日設計公司 C 向該局提交一份初步研究計劃，就「設計服務建議書」

中設計範圍的相關間隔，進行初步的空間具體化，佔地面積 629 平方米，

總建築面積約為 1,469 平方米。12 月 30 日設備處收到設計公司發出的發票，

並於當天向財政處申請支付有關設計費用。 

3.3.2.3 在此以後直至 2007 年 7 月局方申請承攬工程公開招標前，期間教青局與設

計公司 C 多次接觸，並提出多項修訂及增加設施建議，而設計公司亦就局

方的意見對工程圖則進行多次修改，主要修改見表七： 

20 



表七：教青局與設計公司 C 的會議內容摘要 

日期 教青局提出修改事項摘要 設計公司 C 提出事項摘要 

2005 年 1 月 - 建議新大樓與現有大樓連接，擴大新大樓

的使用空間 
- 建議天台可增加活動室的數量 
- 建議增加活動空間，如條件許可可考慮增

加一層 
- 建議活動項目可考慮增加壁球、瑜珈及健

身器材運動 

- 關於外形及材料的設計，

現階段只是初步設計，會

再適時跟進 
- 關於和現有大樓的連接問

題，須待收到現有大樓的

結構圖則和建築圖則再作

考慮 
2005 年 3 月 - 考慮天面可否加設壁球場 

- 加設管理處或中央監察系統的位置 
- 二樓增加廁所數量及加設男女更衣室 
- 天面茶座需加設水吧或廚房 
- 地面花圃可取消，樓梯移至原花圃的位

置，原樓梯及其餘空間改為儲物室 

- 天面加設壁球場會諮詢專

家意見再考慮可行性 
- 其餘根據意見修改 

2005 年 4 月 - 地下加男女淋浴室各一個 
- 把劍擊室移至閣樓，健身室移至一樓 
- 增加二樓廁所數量和男女更衣室 
- 對調一樓及二樓的所有功能室，把野戰遊

戲（War Game）室放在二樓 
- 接待處移至野戰遊戲（War Game）室門口

旁 
- 加設一獨立旋轉樓梯往一樓 
- 一樓需設置一個無柱位、無屏風的大型活

動室 

- 因設計需要考慮結構問

題，會盡快確定整體間隔

- 野戰遊戲（War Game）室

的設計要與專家研究才能

決定 
- 要再量度閣樓的闊度是否

足夠作劍擊室使用 
- 其他的建議在不違反整體

設計的原則下盡量作出修

改 
2005 年 5 月 - 更改地下傷殘人士廁所位置，方便有需要

人士在中心未開放時使用 
- 加大淋浴室面積，加設更衣地方 
- 多功能室需加全身鏡及可移動的間牆 

- 按意見修改圖則 

2005 年 7 月 - 天台需加建設儲物室以放置攀石工具 
- 多功能室需加全身鏡 
- 劍擊室內留空位的位置是否已諮詢專家意

見 

- 保齡球場、劍擊室及攀石

牆的設計已交專家進行，

暫未收到設計圖 
- 按意見修改圖則 

2005 年 10 月 - 於地下加設一個電腦主機房以設置相應設

備 
- 按意見盡量加設電腦主機

房 
2006 年 6 月 - 考慮到淋浴室使用率不高，取消地下層廁

所內的淋浴室，以增加坐廁及尿兜數量 
- 考慮到天面已有水吧設施，故取消地下水

吧，並考慮在地下設置自動售賣飲品機 
- 保留野戰遊戲（War Game）的方案，建議

設計師向供應商了解可移動的配套設備，

以作定期變更佈置及不同用途使用 

- 供應商表示因場地面積所

限且位於室內，不太適合

作 為 野 戰 遊 戲 （ War 
Game）使用 

- 會在保留野戰遊戲（War 
Game）的前提下與供應商

商討可行方法 
- 按意見修改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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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教青局提出修改事項摘要 設計公司 C 提出事項摘要 

2007 年 1 月 - 傷殘人士廁所向街門口加設閉路電視 
- 於辦公室及電腦主機房預留安裝門禁系統

的線路 
- 加設飾櫃 
- 加設新舊建築物共用的廣播系統 

- 沒有 

資料來源：教青局提供的駿菁活動中心設計會議記錄。 

3.3.2.4 設計公司按教青局的意見作出多次圖則修改後，於 2007 年 2 月向局方提交

一份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程建築計劃，文件顯示擴建工程由原方案的兩層

變為三層高的建築物，佔地面積由 629 平方米增加至 678.56 平方米，總建

築面積由最初計劃的 1,469 平方米增加約一倍至 2,767 平方米。兩個計劃的

對照比較見表八： 

表八：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程最初計劃與最終計劃對照表 

2004 年 12 月最初計劃 2007 年 2 月最終計劃 
樓層 

項目 面積（平方米） 項目 面積（平方米）

保齡球館 305 保齡球館 332
地下 

公眾地方 248 公眾地方 346
劍擊室 194

閣樓 
 

公眾地方 180
健身室 136

多功能室 454
多功能室 290一樓 

公眾地方 99 公眾地方 252
多功能室 411

二樓 
 

公眾地方 267
茶座（有上蓋/

無上蓋） 
264/190

茶座（有上蓋/
無上蓋） 

276/319
天面 

公眾地方 99 公眾地方 83
總建築面積* 1,469 2,767

資料來源：教青局提供駿菁活動中心設計公司的設計說明及備忘。 

* 茶座只計算有上蓋的面積 

3.3.2.5 2007 年 4 月 10 日設計公司 C 向教青局提交工程標書文件。教青局其後在 4
月 18 日與設計公司進行會議，再提出新修改意見，希望於多功能室、保齡

球室及劍擊室加設攝錄設備，使其他樓層都可觀看所進行的活動及比賽。

設計公司回覆有關修改將涉及機電方面改動，可能需較長時間修改，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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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回覆所需時間。同時表示需了解加設有關設備的位置，教青局其後向

設計公司提供有關位置予其跟進處理。設計公司 C 最終於 2007 年 6 月 18
日向教青局提交所有用於工程公開招標的圖則及標書等文件。 

3.3.2.6 教青局就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程在 2007 年 PIDDA 預算中，安排了

11,850,000.00 澳門元的預算。然而，設計公司在 2007 年 4 月提交工程標書

文件時表示由於擴建工程由最初的兩層增至三層，加上功能作出修改，以

及各項工程材料及工資等費用增加，最新的工程估算為 33,000,000.00 澳門

元。 

3.3.2.7 教青局其後於 2007 年 7 月上呈建議書申請以 35,000,000.00 澳門元工程估算

金額進行工程的公開招標程序，並指出以 2007 年的 PIDDA 預算支付全部

工程費用，同年 8 月獲行政長官批准。資料顯示，教青局最初在 2007 年度

登 錄 用 以 承 擔 教 育 及 青 年 服 務 設 施 工 程 開 支 的 經 濟 分 類 預算為

31,444,000.00 澳門元，當中 13,922,564.00 澳門元已用於承擔 2006 年 12 月

批給的德育中心工程。同時教青局在 2007 年 8 月刊登公報進行駿菁活動中

心擴建工程的公開招標前，上述經濟分類沒有進行任何預算調撥或追加。

因此，在申請公開招標時，教青局可運用的 2007 年 PIDDA 預算不足以承

擔 35,000,000.00 澳門元預算開支。局方其後於同年 9 月進行工程公開開標

程序，隨即進行標書分析工作，直至 2007 年底，有關工程並沒有作出判給。

此外，教青局在 2008 年度 PIDDA 預算，登錄了 31,000,000.00 澳門元用於

承擔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程。在 2008 年 1 月初，教青局完成標書的評審工

作，並在同年 3 月獲行政長官批准，以金額 27,959,660.00 澳門元，工期 210
天把中心擴建工程判予一承建商。 

3.3.2.8 2008 年 6 月，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程承建商提出因材料和人工漲價，提出

調整工程價格的要求。 

3.3.2.9 就工程公開招標的預算安排情況，審計署審閱了設備處跟進工程進度的每

周匯報。發現在 2005 年，當時的研究廳負責人曾指示在預算不足時先進行

工程公開招標。2005 年 11 月，設備處負責人與其直屬上級研究廳負責人，

商議 2006 年度 PIDDA 預算申請被削減至 68,463,000.00 澳門元的處理方

法。廳長當時指示，在取消一些工程項目後，預計在 2006 年還需要至少追

加 10,000,000.00 澳門元，才能完成年度計劃的工程。為了不影響工程進度，

對於年度計劃內的工程項目，只需齊備工程開標文件便可先開展公開招標

程序，其後待有足夠預算時才進行工程的批給。 

3.3.2.10 審計署在 2008 年 8 月亦就上述每周匯報的情況，以及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

程承攬商提出調整工程項款的現況，向設備處負責人查詢。負責人回應指

出不夠預算而進行公開招標的處理並不是經常做法，近年只有駿菁活動中

心擴建工程因原預算被調至其他項目應用，才在預算不足下進行工程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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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程序。同時，由於其後未能追加預算，故留待下年初才進行批給。而

對於工程承攬商提出調整工程款項的問題，局方現正徵詢法律顧問意見以

決定處理方法。 

3.3.2.11 對於駿菁活動中心設計由原構思的 2 層變為 3 層的原因，教青局代表表示

是因應中心發展需要提出，而對於上述加建一層的理由，局方最終沒有應

本署要求提供任何文件資料說明。預算安排方面，教青局表示由於 2007 年

的 PIDDA 預算是在 2006 年中提出，而當時是以 2 層的設計來估算，而其

後在 2007 年 2 月才確定改為 3 層的設計，因此 2007 年的 PIDDA 預算只安

排了 1 千多萬的預算。同時局方亦指出，由於已預計工程需跨越 2008 年度，

故 2007 年只需支付部分工程費用，因此該局在 2007 年是有足夠預算支付

當年度的開支，並且亦已把該項目 2008 年的預計開支納入了 2008 年的

PIDDA 預算內。 

3.3.3 德育中心新址裝修工程的開支建議 

3.3.3.1 德育中心新址整個裝修工程項目歷時數年，其間曾批出多項開支，包括：

圖則設計、工程、工程監理及設備購置等。審計署就中心整項裝修工程的

有關建議書進行了統計。資料顯示由 2004 年 12 月判給圖則設計開始至 2008
年 4 月中心啟用期間，教青局共編製了 21 份開支建議書以承擔相關費用，

金額合共 21,694,601.00 澳門元。而每份開支建議內容，其內只是列出是次

開支項目相關資料，如開支金額及購置原因等，並沒有顯示工程整體開支

估算的訊息，有關建議書內的開支事項見表九： 

表九：截至 2008 年 4 月德育中心工程的開支建議 

序 
號 判給年度 開支事項 開支金額 

(澳門元) 

1 2004 裝修工程圖則設計 800,000.00

2 2005 前期工程 797,000.00

3 2005 前期工程的施工監管 175,000.00

4 2005 前期工程的後加工程 91,300.00

5 2006 購買辦公室傢具 291,500.00

6 2006 購買辦公室設備 172,635.00

7 2006 購買影音系統設備 404,420.00

8 2006 購買辦公室設備 9,410.00

9 2006 裝修工程 13,922,564.00

10 2007 裝修工程的施工監管 450,000.00

11 2007 體驗課室圖則設計 495,000.00

12 2007 購買音響設備 28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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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開支金額 
判給年度 開支事項 

號 (澳門元) 

13 2007 購買傢具 298,239.00

14 2007 購買資訊設備 37,090.00

15 2007 裝修工程的後加工程 1,412,085.00

16 2007 購買資訊設備 132,810.00

17 2007 體驗課室提供視訊多媒體顧問服務 195,000.00

18 2007 體驗課室提供展覽內容顧問服務 100,000.00 

19 2007 體驗課室裝修工程 1,432,590.00

20 2008 體驗課室提供視覺藝術設計服務 74,000.00

21 2008 體驗課室裝修的後加工程 121,758.00
合計 21,694,601.00

資料來源：教青局的開支建議書。 

3.3.3.2 根據教青局的內部工程進度記錄顯示，德育中心在 2008 年 4 月 1 日已對外

開放，但「體驗課室」設施在當時仍未啟用，預計往後仍需投入約 3,530,000.00
澳門元才能完成該項設施及購置所需設備7。 

3.3.4 教育資源中心裝修工程的估算及預算安排 

3.3.4.1 教青局在 2003 年 5 月獲准開展的「設施重置計劃」，當中包括把教育資源

中心搬入南灣大馬路的新址（即教青局舊總部），並在 2004 年進行該中心

的裝修工程。資料顯示在 2004 年的 PIDDA 預算中，教青局沒有登錄教育

資源中心新址裝修工程所需的開支。有關中心工程的預算安排及裝修工程

估算情況見表十： 

                                                 
7 有關開支包括「體驗課室視覺藝術製作」、「體驗課室內容製作」、「體驗課室視聽多媒體設備」及

「遊戲組件」，預計開支分別為 200,000.00、450,000.00、2,200,000.00 及 680,000,00 澳門元，合共

3,530,000.0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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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教育資源中心裝修工程的估算及 PIDDA 預算的安排 

日期 事項 

2004 年 3 月 設計公司 A 對教育資源中心提出最初工程造價，估算金額為

9,450,000.00 澳門元。 

2004 年 3 月 教青局為教育資源中心的裝修工程提出金額 9,150,000.00 澳門元8

的追加預算申請。 

2004 年 5 月 財政局以項目不存在緊急性及優先性為由拒絕教青局的申請。 

2004 年 6 月 教青局以教育資源中心工程是為了配合落實 2004 年的施政方針，

具有緊急性和優先性為由，在向財政局提出追加部門當年的

PIDDA 預算申請時，就中心的裝修工程及購置設備兩項分別提出

追加 9,150,000.00 澳門元及 3,800,000.00 澳門元，同時，在是次申

請中亦包括追加氹仔中葡學校擴建工程設計和首期工程費用

2,000,000.00 澳門元。 

2004 年 8 月 財政局回覆全數批准教青局追加預算申請，同時亦指出有關款項只

可用作承擔教青局申請追加時所提出的開支項目。 

2004 年 9 月 教青局以工人薪金及原材料價格上升令到教育資源中心裝修工程

估算增至 14,000,000.00 澳門元為由，向上級申請更改追加預算的

用途。該局指預計中心工程需跨年進行，本年內不需購置設備，故

建議將有關的 3,800,000.00 澳門元追加款項全數調撥至中心裝修工

程預算。此外，亦提出氹仔中葡學校校舍擴建計劃將暫緩執行，故

亦建議從該項目的追加款項中，調撥 500,000.00 澳門元作為教育資

源中心工程的預算。經上述調整後，教育資源中心裝修的承攬工程

預算增加至 13,450,000.00 澳門元，社會文化司司長同月批准局方

建議。教青局隨即致函財政局提出更改追加款項用途申請。 

在審計期間，設備處負責人表示，教育資源中心裝修工程估算金額

較最初的 9,150,000.00 澳門元上升的另一原因是中心設施較原設計

增加所致。 

2004 年 10 月 財政局回覆批准教青局更改追加款項用途的要求。 

2004 年 10 月 教青局以工程估算金額 13,000,000.00 澳門元，為教育資源中心裝

修工程進行公開招標程序。 

2005 年 1 月 教育資源中心裝修工程以金額 14,856,443.50 澳門元批出。 

資料來源：教青局的開支建議書。 

                                                 
8 教青局申請就教育資源中心新址裝修工程連設計費用追加預算 9,800,000.00 澳門元。按同月批出

的工程設計費用 650,000.00 澳門元計算，該局就中心裝修工程方面的追加申請款項為 9,150,000.00
澳門元﹝9,800,000.00-650,000.00=9,1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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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樣本的傢具及設備的購置方式 

3.3.5.1 據統計 7 個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樣本購置傢具及設備的開支建議書，在 2003
年至 2008 年 6 月 30 日期間，教青局為有關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購置的傢

具及設備合共 10,288,072.00 澳門元。而資料亦顯示，教青局曾引用第

122/84/M號法令相關豁免條文9，以豁免書面諮詢直接批給方式，向品牌獨

家供應商購置指定品牌的傢具及設備，相關金額合共 1,796,761.00 澳門元，

佔上述期間樣本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購置傢具及設備總金額的 17.46%。詳

細資料見表十一： 

表十一：以豁免書面諮詢、直接批給方式購置的指定品牌傢具及設備 

序

號 
項目 判給日期 建議書內容摘要 購置物品摘要 

判給金額 

(澳門元) 
供應商 

1 教育資源

中心購置

辦公室傢

具 

2005/7/7 “…辦公室傢具產品系

列設計新穎、安全、質料

亦較耐用…採用相同品

牌傢具產品亦便於本局

日後作資源調配。＂ 

椅子、寫字枱、流動

抽屜櫃、屏風、文件

櫃、簾門櫃、文件推

櫃、儲物櫃 

301,170.00 供應商 X

2 教育資源

中心購置

辦公室傢

具 

2005/8/2 “…辦公室傢具產品系

列設計新穎、安全、質料

亦較耐用…採用相同品

牌的傢具產品亦便於本

局日後作資源調配。＂ 

寫字枱、流動抽屜

櫃、屏風、文件推

櫃、簾門櫃、椅子、

會議枱 

107,120.00 供應商 X

3 德育中心

購置辦公

室傢具 

2006/12/11 “…辦公室傢俬產品系

列設計新穎、安全、質料

亦較耐用…採用相同品

牌傢具產品亦便於本局

日後作資源調配。＂ 

寫字枱、流動抽屜

櫃、會議枱、椅子、

手推車 

291,500.00 供應商 X

4 氹仔教育

活動中心

購置辦公

室傢具 

2006/12/15 “…建議購買與本局總

部及轄下單位相同的設

備，以保持統一的規格、

標準和質量，達致公平和

一視同仁的原則……採

用相同品牌傢具產品亦

便於本局日後作資源調

配。＂ 

椅子、報紙架、雜誌

櫃、CD 櫃、屏風、

寫字枱、流動抽屜櫃

178,150.00 供應商 X

                                                 
9 教青局引用第 122/84/M 號法令第七條第二款 a)項以及第八條第四款的條文來豁免進行書面諮詢作

出直接判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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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給金額 序
項目 判給日期 建議書內容摘要 購置物品摘要 供應商 

號 (澳門元) 

5 特教中心

4 樓購置

辦公室傢

具 

2007/11/26 “…辦公室傢俬產品系

列設計新穎、安全、質料

亦較耐用…採用相同品

牌的傢具產品亦便於本

局日後作資源調配。＂ 

寫字枱、流動抽屜

櫃、會議枱、椅、屏

風、簾門櫃、摺枱、

雨傘架、不鏽鋼垃圾

桶、文件推櫃 

200,050.00 供應商 X

6 青少年展

藝館購置

公眾用傢

具及設備 

2006/12/11 “…經設計師建議…品

牌的傢俬產品系列設計

新穎、簡約、安全、質料

耐用，能完符合展藝館的

設計方針和規劃…。＂ 

椅子、活動陳列架、

長廊坐椅、活動透明

陳列箱、畫框、掛畫

及 陳 列 架 資 料 名

牌、透明古典陳列

櫃、小圓枱、展覽用

特殊射燈、會議枱、

儲物架、樓梯頂吊路

燈箱 

455,000.00 供應商 Y

7 氹仔教育

活動中心

購置公眾

用傢具及

設備 

2006/12/18 “…經設計師建議…品

牌的傢俬產品系列設計

新穎、簡約、安全、質料

耐用，能完全符合中心的

設計方針和規劃…。＂ 

沙發、波波池連圍

網、巴士三座位長

櫈、摺櫈、儲物櫃及

備用鎖、餐枱 

211,560.00 供應商 Y

8 氹仔教育

活動中心

購置公眾

用傢具 

2006/12/15 “…品牌的傢俬產品系

列設計新穎、簡約、安

全、質料耐用，能符合中

心 的 設 計 方 針 和 規

劃…。＂ 

椅子、座墊、兒童

椅、枱、衣櫃、儲物

箱、搖板、儲物籃 

52,211.00 供應商 Z

合計 1,796,761.00  

資料來源：教青局的開支建議書。 

3.3.6 教育資源中心、青少年展藝館及德育中心選用的工程材料及傢具設備 

3.3.6.1 教青局表示，裝修工程項目所使用的建築材料、傢具/設備款式及品牌主要

由設計公司提出，並由用家單位及設備處商議決定。教青局現時沒有設定

成文標準作為選取建築材料及傢具的準則，一般會以建築材料和傢具的耐

用性、交貨期及質量作為主要的評審標準。同時，由於考慮到設施是供市

民使用，以及需保持整體的設計風格及效果，因此價格高低未必是主要衡

量因素，故通常會採納設計公司的提議，但會盡量選取不太昂貴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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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2 審計署選取了教育資源中心、青少年展藝館及德育中心工程的施工用料及

設 備 進 行 跟 進 。 資 料 顯 示 ， 上 述 教 育 及 青 年 服 務 設 施 除 分 別 用 了

17,235,017.10、5,159,732.00 及 17,777,297.00 澳門元支付裝修承攬工程的開

支外，還分別用了 3,206,059.00、3,612,683.00 及 1,628,304.00 澳門元購置各

項設備。其中一些工程用料及設備如下： 

(A) 教育資源中心 

A.1 外牆氧化銅片面板： 

造價 891,990.00 澳門元，設於二樓至五樓外

牆飾面及天台的橫眉，銅片選用歐洲氧化銅

片。 

A.2 外牆變色霓虹管： 

造價 634,950.00 澳門元，設於二樓至五樓外

牆氧化銅片上的中空霓虹管燈槽，連三組變

色霓虹管燈具，用料為歐洲氧化銅片及英國

/意大利霓虹管燈槽。 

教青局表示外牆霓虹管會在指定節日開啟

（按局方指引現時每年會開 17 天），目的是

希望透過亮着霓虹管構成的不同圖案，達至

美化外觀效果以增加節日氣氛。 

A.3 一樓外圍天花底鏡鋼組合： 

造價 204,500.00 澳門元，鏡鋼天花及氧化銅

外露橫樑，選用歐洲氧化銅片及日本鏡鋼。

教青局表示安裝天花底鏡鋼是基於環保概

念，能令到中心周圍光線更充足，同時結合

整體設計亦可達至吸引市民使用中心的目

的。 

A.4 樓層指示燈箱： 

設置於中心內各層，由地下大堂至五樓，大

堂燈箱 9,500.00 澳門元，其餘 5 層各為

7,950.00 澳門元。6 個合共 49,250.0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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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獨立雙座上網電腦位： 

設於一樓，每組 23,500.00 澳門元。3 組合

共 70,500.00 澳門元。 

A.6 一樓電腦區座椅： 

每張 4,600.00 澳門元，36 張合共 165,600.00
澳門元。 

A.7 二樓討論區圓櫈： 

每張 1,800.00 澳門元，8 張合共 14,400.00
澳門元。 

A.8 室內天花 1.5mm 厚鏡鋼： 

造價 91,960.00 澳門元，設於二樓及三樓靠窗天花，選用日本鏡鋼。 

A.9 LED 招牌燈： 

產地美國，每組 82,500.00 澳門元，兩組合共 165,000.00 澳門元。 

A.10 升降梯相關裝飾佈置： 

造價 208,841.00 澳門元，包括升降梯內天花、內部門及門邊的日本鏡面

黑鋼；樹葉型鋼框；地台、各層電梯入口門框；各層電梯門的砂面日本

黑鋼；升降梯內的電梯按鈕及相關電子系統等。 

A.11 感光電動捲簾： 

合共 491,650.00 澳門元，設於各層窗戶，布簾面做防水電腦噴畫及設有

光感開關控制器，選用美國生產布簾。 

設備處負責人表示，選用感光電動捲簾是由設計公司提出，主要是從節

省人手開關窗簾作考慮。 

A.12 公眾用傢具： 

合共 262,200.00 澳門元（金額包括上述的 A.6 及 A.7 項的傢具），均為意

大利設計及生產，放於地下大堂、一樓電腦區、二樓討論區、三樓及五

樓的座椅、圓櫈、角几及腳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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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少年展藝館 

B.1 長廊坐椅： 

設於地下入口正門兩側的休憩長廊，兩組合

共 60,000.00 澳門元。 

B.2 疊椅： 

放於一樓演藝廳，意大利設計及製造，每張

1,600.00 澳門元，80 張合共 128,000.00 澳門

元。 

B.3 透明古典陳列櫃： 

設於地下展覽廳，每個 30,000.00 澳門元，3
個合共 90,000.00 澳門元。 

B.4 公眾用傢具： 

合共 455,000.00 澳門元，包括上述 B.1 至 B.3 項的傢具，以及其他用於

展覽的配件及傢具，例如陳列架、陳列箱、畫框、枱及椅子等。 

(C) 德育中心 

C.1 木門（趟門）： 

50mm 厚趟門連黑桃木索色兩邊雕花，每套

12,600.00 澳門元，7 套合共 88,200.00 澳門

元。 

C.2 洗手間內沙石雕刻牆身裝飾： 

安裝於洗手間內的沙石雕刻牆身裝飾，每幅 10,500.00 澳門元，3 幅合共

31,500.00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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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電動窗簾： 

包括電動路軌窗簾及電動捲簾，設於茶水間、主任室、員工辦公室、公

眾等候區、各培訓室及閱覽學習區，合共 114,450.00 澳門元。 

C.4 不鏽鋼厠紙盅： 

美國品牌洗手間用的不鏽鋼厠紙盅，每個 3,150.00 澳門元，28 個合共

88,200.00 澳門元。 

32 



第 4 部分： 審計署的意見及建議 

4.1 審計署的意見 

4.1.1 缺乏工程預算控制意識 

4.1.1.1 沒有訂定監控工程項目開支措施 

4.1.1.1.1 根據教青局所述工程項目的開支監控措施，對於圖則設計、承攬工程、工

程監理及設備購置等各項開支，該局只對承攬工程開支作出監管。方法為

以有關承攬工程最初在 PIDDA 登錄的年度預算金額（按設備處估算的金

額作登錄）作為上限與設計公司進行磋商，目的是控制承攬工程的開支上

限（參閱第 3.2.2.4 點）。 

4.1.1.1.2 但審計署從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承攬工程開支的審查結果，顯示教青局並

沒有執行其表示的控制承攬工程成本上限的措施。 

4.1.1.1.3 審查發現，7 個樣本中有 5 個判給金額大幅超出該工程在 PIDDA 登錄的

年度預算金額，超出金額由數十萬至過千萬不等（16.45%至 135.95%）（參

閱第 3.2.3.1 點）。對此，教青局解釋是由於設備處對承攬工程的估算金額，

只是根據用家單位提出的簡單功能及設施需求作出，深入具體的設施及設

備需求是在圖則設計判給後，才與設計公司逐步落實，因而承攬工程的判

給金額會超出 PIDDA 年度預算（參閱第 3.2.3.2 點）。 

4.1.1.1.4 按局方解釋分析，教青局根本無法按其所述的措施來控制承攬工程開支上

限，因工程最初的估算金額是按照不完整設計需求訂定，故在設計過程中

局方必須增加原構思所沒有的項目，甚至進行結構上大幅改動才能滿足實

際設計需要。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程便是一個典型的例子，擴建工程在局

方逐步深化落實設計下，最終由原計劃的兩層更改為三層高建築物，總建

築面積較原計劃的約 1,400 平方米增近一倍至約 2,800 平方米（參閱第

3.3.2.4 點）。大幅增加原設計規模必定引致建築成本較初時的估算大幅攀

升，最終中心承攬工程的判給金額較最初估算 11,850,000.00 澳門元，高

出 16,109,660.00 澳門元（135.95%）（參閱第 3.2.3.1 點）。 

4.1.1.1.5 此外，教青局亦表示在設計期間，除非是設計公司主動通報最新的承攬工

程估算金額，否則是不會更新工程估算金額。然而，由於設計公司通常是

在完成工程標書文件時才提供最新的工程估算金額，亦即是說，工程估算

金額基本不會被更新，因此有關工程在公開招標年度的 PIDDA 預算往往

仍是按最初的工程估算金額登錄（參閱第 3.2.3.2 點）。而從教青局對教育

及青年服務設施承攬工程判給金額超出 PIDDA 預算的解釋，顯示局方早

已知悉工程最初的估算金額實際上是不足以承擔承攬工程的開支，可是教

青局卻依然沒有主動更新有關估算以便有足夠的 PIDDA 預算承攬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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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從多個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工程判給金額大幅高於 PIDDA 的預算金額

來看，該局已是習慣透過調撥其他項目或追加預算來解決工程預算不足的

問題。正如早在 2003 年 5 月已獲准可以進行搬遷的教育資源中心，教青

局並沒有預先為此項目在 2004 年的 PIDDA 作預算安排。其所需的預算

全部是透過追加 PIDDA 預算進行，並且出現隨設計公司對工程估算增加

而不斷進行追加預算的情況（參閱第 3.3.4 點）。由此反映教青局漠視工程

成本的控制，沒有以預算控制工程開支，而是由工程主導預算的安排。 

4.1.1.2 沒有為工程項目開支進行整體估算 

4.1.1.2.1 在向權限實體申請開展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工程項目時，教青局表示並

不會對項目所需的全部開支（包括圖則設計、承攬工程、工程監理及設備

購置）進行整體開支估算（參閱第 3.2.2.2 點）。然而，從成本管理上說，

整體開支估算是控制工程項目開支的重要環節，因為有了項目的開支上

限，公共部門才能按此標準着手制定控制開支的措施，而權限實體亦能根

據項目整體開支估算進行審批的考慮。 

4.1.1.2.2 雖然教青局認為透過按工程進度在 PIDDA 作出的預算登錄及分階段上呈

的開支建議，權限實體在審批 PIDDA 預算及有關開支建議時是可知悉工

程項目的整體預計開支（參閱第 3.2.2.3 點），但年度的 PIDDA 預算安排

只能讓權限實體知悉有關項目在該年度的預計開支。例如當年度 PIDDA
只登錄圖則設計預算，則權限實體只能知道該項目圖則設計的預計開支，

是故對於一些跨越一年才能完成的工程項目，權限實體是無法從一個年度

PIDDA 預算預先知悉整個工程項目在往後年度所需的開支估算。此外，

以德育中心新址裝修工程為例，由圖則設計批給至工程完成對外開放，時

間橫跨 4 年，其間教青局按工程進度就該項目各種開支，包括圖則設計、

承攬工程及後加工程、工程監理及購置設備等在不同時段進行了 21 次開

支建議，開支總金額超逾 2 千萬澳門元。而每份開支建議內容，其內只是

列出是次開支項目相關資料，並沒有顯示項目的整體預計開支（參閱第

3.3.3.1 點），故權限實體在審批有關開支建議時是無法知悉工程項目往後

仍有多少費用需要承擔。亦即是說，對於一些橫跨一年才能完成的工程項

目，由於教青局沒有在開展工程項目之前向上級呈交工程項目整體預算的

處理，將令權限實體無法按項目所需財務資源進行全面評估，影響其作出

適當的審批決定。同時，從局方領導沒有要求轄下執行單位為工程項目的

開支進行整體估算，亦反映領導層並不重視工程項目的成本監控。 

4.1.1.2.3 更重要的是，權限實體在批准開展工程項目（即批准圖則設計開支）後，

縱使工程項目費用開支不斷攀升，為免浪費已投入的資源，仍需繼續批准

新增的開支以完成整項工程。再加上沒有項目整體開支上限作為控制成本

指標，亦容易導致工程項目開支不斷膨脹，令工程項目費用開支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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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4 審計署認為，公共部門在規劃開展工程項目階段必須就項目的整體開支進

行估算，並將有關估算金額向權限實體匯報，讓權限實體可按工程的整體

開支估算，連同其他有關因素進行全面的評估，以決定是否開展工程項

目。同時，公共部門須以工程內各個項目的估算金額，按工程的進行年度

作出相應的預算安排。並以項目的整體估算金額作為開支上限，制定監控

工程項目成本的措施，以控制各項費用在預算範圍內，避免項目開支無止

境地上升。 

4.1.1.3 漠視節約原則，裝修工程出現奢華現象 

4.1.1.3.1 教青局表示，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裝修工程所選用的建築材料、傢具及設

備的款式和品牌基本是由設計公司提出，而該局亦沒有成文準則規範選取

的建築材料及傢具，一般是從產品的耐用性、交貨期及質量作為主要考

慮，並且會盡量選取不太昂貴的產品。但該局同時指出，考慮到設施是供

市民使用及為了保持整體的設計風格及效果，一般會接納設計公司的建

議。（參閱第 3.3.6.1 點） 

4.1.1.3.2 雖然教青局提出會以“盡量選取不太昂貴的產品＂作為選取建築物料及

購置傢具設備的準則。但從教青局在教育資源中心、青少年展藝館及德育

中心的工程中，為建築物外觀加入一些價值不菲的附加裝飾，並且選用價

格高昂的外國品牌建築物料或日常使用的傢具設備，反映了局方首要是

“保持整體的設計風格及效果＂，次要才是節約的取態。 

4.1.1.3.3 教青局為教育資源中心進行的外牆及一樓外圍天花底的附加裝飾，選用了

歐洲氧化銅片面板、變色霓虹光管以及產自日本的鏡鋼組合，合共花費了

1,731,440.00 澳門元。當中花費超逾 63 萬澳門元，為了增加節日氣氛而設

置的變色霓虹管，每年只在 17 個指定節日使用，按使用 10 年即 170 次計

算，每次亮燈費用便需要 3 千多元，還未計算使用時耗用的電力費用以及

往後的維修保養開支。同時局方在中心各樓層亦裝置了價值約 49 萬澳門

元的先進感光電動窗簾，所帶來的效益極其量只是節省操作窗簾的少許人

力資源（參閱第 3.3.6.2 點）。上述各項的附加裝飾及設備，除了為中心增

加了華麗色彩外，對中心功能或使用者來說並無帶來任何實質效益，最終

形成了高成本低效益的資源投放。 

4.1.1.3.4 另一方面，教育資源中心、青少年展藝館及德育中心亦選用了不少價格昂

貴的傢具設備，例如教育資源中心所選用價值 4,600.00 澳門元一張的意大

利電腦座椅；青少年展藝館內供市民觀看表演，產自意大利由名師設計的

透明膠椅子每張價值 1,600.00 澳門元；德育中心放於洗手間內的沙石雕刻

牆身裝飾每幅價值 10,500.00 澳門元，其內使用的不鏽鋼厠紙盅每個亦價

值 3,150.00 澳門元（參閱第 3.3.6.2 點）。購置由名師設計的傢具設備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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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配合設計風格，予人美觀的視覺效果。但放置於對外開放設施的設備，

使用人數一般較多，容易出現損壞，直接增加了更換的次數，而更換價格

較高的設備必然付出較多金錢。因此，公共部門在購置一些高使用量的設

備時，必須就物品的質量、價格及使用風險進行評估，謀求在三者之中取

得平衡。但從教青局對於這些高使用量的傢具設備，只按設計公司的建議

而選用價格較高、由名師設計的產品，無法令人體現局方在選購設備時曾

把使用風險作為考慮因素之一。 

4.1.1.3.5 在公共開支上說，設計公司沒有責任控制工程成本。因此，設計公司只會

向用家建議一些其認為配合設計風格的傢具設備及附加裝飾，價格高低並

不是其主要考慮因素。是故作為用家單位的公共部門必須做好把關工作，

在設計工作落實前，從“應省則省、應用則用＂的原則為工程訂定開支上

限並監督設計公司嚴格執行，藉以控制工程開支在合理的範圍內。對於設

計公司提出的建築用料、傢具設備，特別是建築物外觀的附加裝飾，在考

慮配合設計風格及效果的同時，必須從實用性、價格、使用風險及效益等

多方面綜合考慮，確保公帑得以善用，避免出現過份奢華的設計或者選用

昂貴但效益低的傢具設備。 

4.1.1.3.6 除上述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建築物料及購置傢具設備出現不惜工本的現

象外，教青局在特教中心舊址裝修不足兩年便進行搬遷工程。雖然局方表

示搬遷主要原因是中心多年來設施條件未如理想外，其次是位於美麗街的

設施在進行「設施重置計劃」後有空置地方可供使用，以及考慮到該地點

位於中區較台山方便市民，故才有此決定。但從資料顯示，中心舊址的工

程方案是經過詳細考量才訂定的，當時領導棄用規模及費用較少並預計部

分設施在 3 年後將不敷應用的方案，反映局方當時預計中心舊址將運作一

段較長時間，因而採用能夠配合中心長遠發展的裝修方案。不免令人質疑

特教中心搬遷的主要原因實際是局方為了填補因「設施重置計劃」騰出的

空間而作出的決定。（參閱第 3.3.1.1 點、第 3.3.1.2 點及第 3.3.1.8 點） 

4.1.1.3.7 由特教中心舊址在 2002 年 12 月完成裝修工程至 2004 年 8 月搬往美麗街

新址運作，中心舊址裝修只是使用了 1 年 8 個月。由於有關標書列明的工

程保養期為 2 年，而作為規範公共工程承攬制度的第 74/99/M 號法令第

200 條亦指出政府工程一般保養期至少 2 年，因此特教中心舊址裝修是在

保養期未過的情況下便被報廢。即使其後社工局接收特教中心舊址，亦須

經重新進行裝修後才能供轄下單位使用。亦即是說，教青局投入特教中心

舊址的百餘萬裝修費用，在未有充分考慮中心的運作環境，以及設施仍處

於良好狀況下，只是為達到局方的目的而令投放了的資源未能發揮最大效

益。另一方面，教青局亦需為特教中心的搬遷投入更多資源來進行新址裝

修工程。因此，沒有考慮成本效益的搬遷工程也是一種不惜工本的奢華表

現。（參閱第 3.3.1.3 點、第 3.3.1.4 點、第 3.3.1.6 點及第 3.3.1.7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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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8 審計署認為，善用資源及減少浪費同樣是謹慎運用資源的表現，缺乏理性

分析而輕率投放資源，容易出現鋪張浪費，甚至講究奢華的現象，不利於

公帑的理性和具效益地運用。公共部門為對外開放設施而進行的裝修工

程，除了為市民提供舒適及安全環境外，亦須嚴守節約、善用公共資源之

原則。 

4.1.2 管理意識薄弱 

4.1.2.1 缺乏監管圖則設計工作的意識 

4.1.2.1.1 教青局表示由於局方是以設計公司提供的「設計服務建議書」作為確定雙

方權責以及提供服務內容的依據，故沒有與設計公司再行簽訂合同或其他

服務協議文件，而且現行第 63/85/M 號法令第五十六條及第 74/99/M 號法

令已有規管獲判給人在未能按時提供協議服務的罰則，故無需在「設計服

務建議書」中訂明有關罰則條款。至於設計工作完工和支付費用的準則，

局方認為設計公司提交首份申請工程公開招標的草案後已是完成了設計

工作，故以收到上述草案作為支付全部設計費用的標準。該局亦指在圖則

設計修改、入則工務局及施工期間提供的技術支援等全屬售後服務，設計

公司沒有義務提供上述服務。若設計公司拒絕向局方提供上述售後服務，

該局需另外進行諮詢洽購上述售後服務。（參閱第 3.1.1.2 點、第 3.1.1.3
點、第 3.1.4.2 點及第 3.1.4.3 點）。 

4.1.2.1.2 審查發現，「設計服務建議書」內只列出了服務內容及設計費用，但就欠

缺保障局方權益的工期（用以規範每階段設計公司需完成的設計工作）、

付款安排，以及設計公司未能按服務內容完成工作時的相關罰則等條款。

因此，「設計服務建議書」對教青局來說，只有支付費用的責任，卻沒有

監控設計公司按時按質完成設計工作的權利。根據本署法律意見，第

74/99/M 號法令“核准公共工程承攬合同之法律制度＂只適用於公共工

程的承攬，並不適用於單一項圖則設計服務的採購，至於第 63/85/M 號法

令“購置物品及取得服務的制度＂，適用於需進行公開招標及簽署合同的

物品及服務的採購。由於現時教青局的圖則設計服務是以直接磋商並豁免

簽署書面合同的方式進行判給，沒有進行公開招標程序或簽署合同，因此

上述法令亦不適用於該局判給的圖則設計服務。縱如局方所述會根據第

63/85/M 號法令中第五十六條訂明的罰則，向未能按時提供服務的設計公

司追究責任，但由於教青局與設計公司沒有訂下設計服務的工期，亦直接

令到上述罰則無法執行。（參閱第 3.1.1.2 點、第 3.1.1.3 點及第 3.1.4.1 點） 

4.1.2.1.3 另一方面，由於沒有以書面合同形式規範對設計公司的監管條件，在沒有

工期規限及罰則下，局方無法按議定的期限監管設計公司的工作進度，更

重要的是在設計工作出現不合理的延遲時，亦無法就原可歸責於設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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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按罰則條款追討賠償。從教青局提供的資料顯示，該局曾不斷向設

計公司催交圖則及標書文件，但設計公司卻以拖拉態度回應，反映局方對

設計公司的延誤處在束手無策的景況，最終引致設計工作出現嚴重延遲，

如成人教育中心及駿菁活動中心的設計工作，分別較 1 個月的預計完工期

延遲了 3 年 4 個月及 2 年 6 個月。（參閱第 3.1.3.1 點及第 3.1.4.5 點） 

4.1.2.1.4 至於教青局以收到首份用於申請工程開標文件草案，作為設計公司已完成

工作並一次過支付全部設計費用的準則，明顯有別於一般私人及公共領域

分別在業主同意設計公司的“初步設計方案＂、在獲得工務局核准有關圖

則申請，以及完成施工期間技術支援服務後，才按合約或協議訂定的金額

（佔總設計費用的百分比）分段支付費用的處理方式，亦不符合工務局的

“公共工程圖則的酬金計算指引＂中，提出需以分段方式支付圖則設計費

用的規定。而從局方提供的工程進度資料亦顯示首份標書草案需要經長時

間修改，才達至局方要求（參閱第 3.1.4.4 點），證明了標書草案基本上不

符合局方所指用於進行工程公開招標的要求，亦反映了教青局現時採用的

支付設計費用準則較一般私人及公共機構寬鬆。再者，按照「設計服務建

議書」，設計公司工作除了需提供招標文件外，還包括局方所指屬於售後

服務的施工期間技術支援（參閱第 3.1.1.2 點），從時間上考慮，設計公司

在提交招標文件草案時並無可能完成技術支援。換句話說，教青局是在設

計公司未完成服務便支付全部費用。 

4.1.2.1.5 從教青局沒有與設計公司訂定維護本身權益的合同及協議條文，採用了

“先錢後貨＂的，有別於一般公共機構沿用的支付方式，無疑是放棄自身

應得的服務，損害本身權益，亦使人質疑其所謂的“行規＂是如何訂定。

且從審計結果顯示，該局現行的“行規＂處理直接降低了設計公司工作的

積極性，導致設計工作出現延誤，直接推遲有關設施的工程開展，最終影

響市民未能及早享用有關服務。 

4.1.2.2 缺乏審慎理財意識 

4.1.2.2.1 在工程公開招標的預算安排上，資料顯示，在 2005 年，當時的研究廳負

責人曾向下屬指示為了不影響工程進度，對於年度計劃內的工程項目，在

預算不足時只需齊備工程開標文件便可先開展公開招標程序，其後待有足

夠預算時才進行工程批給。而現時的設備處負責人提出在預算不足下進行

工程公開招標並不是常用的做法，近年只有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程曾按此

處理。（參閱第 3.3.2.9 點及第 3.3.2.10 點） 

4.1.2.2.2 雖然教青局強調已預計駿菁活動中心擴建工程需跨越 2008 年度，故 2007
年只需支付部分工程費用，因此該局在 2007 年是有足夠預算支付當年度

的開支。但從文件資料顯示，局方在 2007 年 7 月向上級申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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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0,000.00 澳門元工程估算金額進行工程的公開招標程序時，在有關的

建議書上明確指出以 2007 年的 PIDDA 預算支付全部工程費用開支。有

關資料亦顯示，局方在申請工程公開招標前，可用於支付上述工程費用的

PIDDA 預算結餘最多只有 17,521,436.00 澳 門 元 ， 不 足 以 支 付

35,000,000.00 澳門元。反映局方是在沒有足夠的 PIDDA 預算下進行工程

的公開招標程序。（參閱第 3.3.2.7 點及第 3.3.2.11 點） 

4.1.2.2.3 由於局方繼續存在沒有足夠預算下便進行工程公開招標的心態，因此沒有

就擴大設計規模所需的財政資源及早作出準備，亦無視預算不足的問題繼

續向上級申請工程公開招標。有關處理明顯違反了預算法規第 41/83/M號

法令的平衡預算，量入為出的審慎理財原則，結果需把工程推延至翌年

（2008 年）取得預算後才進行批給。亦因推遲批給而延誤了簽署合同時

間，導致工程承攬商可按有關法例10規定提出調升標書工程價格，存在增

加工程成本的風險，並且有可能使局方捲入不必要的法律訴訟當中。（參

閱第 3.3.2.6 點、第 3.3.2.7 點、第 3.3.2.8 點及第 3.3.2.10 點） 

4.1.2.2.4 審計署認為，教青局須加強管理意識，完善圖則設計的監管措施，在圖則

判給後，須與設計公司簽署提供服務的書面合同，或者其他成文的協議文

件。有關文件除了須明細列出服務的內容及設計費用等項目外，還須訂明

合理的工期、按工務局的圖則費用支付指引來訂定的付款細則，以及當設

計公司未能完成有關工作時之罰則條款。透過明確訂定雙方權責，從而加

強對整個圖則設計的監督，保障部門的權益。在費用支付上，必須在設計

公司按合約或協議條文完成有關工作後才可支付，藉此加強設計公司的積

極性，令到設計工作能夠按訂定的標準在既定的時間內完成。同時，亦需

強化財務監控措施，及早作出預算安排以確保在有足夠預算進行工程招標

程序。 

4.1.3 濫用第 122/84/M 號法令的豁免條文 

4.1.3.1 圖則設計工作的判給 

4.1.3.1.1 教青局表示選取相熟設計公司更容易達至設計要求，因此會聯繫數間其認

為適合的相熟設計公司進行諮詢，再按有關設計公司所提出的設計意念是

否符合要求，以及考慮其過往所負責的教青局設計工作表現而作出直接判

給的決定。同時局方沒有訂定具體規範的成文評審標準，及成立評審委員

會進行甄選，而判給的準則主要是“設計意念＂以及設計公司過往工作表

現。（參閱第 3.1.1.1 點、第 3.1.1.2 點及第 3.1.1.3 點） 
                                                 
10 根據第 74/99/M 號法令第三十五條（價金之修正）第一款規定，“如因不可歸責於被判給人之原因

而自開啓投標書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後方簽署合同，則被判給人得在簽署合同前要求修正價金，但

以消費價格指數已增長 10%以上之理由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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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1.2 雖然教青局表示會聯繫數間其認為適合的相熟設計公司進行諮詢，但資料

顯示，教青局近幾年批出的 16 項圖則設計中只有 3 項曾向多於 1 間設計

公司進行諮詢，其餘 13 項的設計工作只是向單一設計公司進行諮詢，反

映單一諮詢基本是局方慣常採用的處理方法。同時，上述 16 項設計全部

引用豁免書面諮詢條款以進行直接批給，當中逾六成的設計工作均判予設

計公司 A，相關設計費用超過 3,900,000.00 澳門元（參閱第 3.1.2.1 點及第

3.1.2.2 點）。然而，設計公司 A 的工作效率明顯不高，當中有原預計約 1
個月完成的成人教育中心及氹仔教育活動中心設計工作，分別延遲了 3
年 4 個月及 10 個月才完成。資料顯示，雖然設計公司 A 多次被局方催交

圖則，教青局並無視其效率，繼續把新設計工作（如青少年展藝館設計）

直接向該公司進行諮詢及判給。（參閱第 3.1.3.1 點、第 3.1.3.2 點、第 3.1.3.3
點及第 3.1.4.5 點） 

4.1.3.1.3 教青局沒有以任何規範標準或評分機制來甄選設計公司，所謂的考量結

果、對設計公司滿意與否亦只是由局方主觀意志決定。由於“設計意念＂

屬抽象概念，符合要求與否純屬主觀喜好，而教青局在諮詢時已存在向

“相熟公司＂進行諮詢的觀念，因此較容易認同被諮詢公司提出的設計方

案，進而向該公司判出設計工作。由此可見，教青局引用第 122/84/M 號

法令的豁免條款，向主觀意屬的公司諮詢圖則設計服務並作出判給並不客

觀，亦有欠嚴謹。此外，在單一諮詢直接批給模式下，將欠缺其他供應商

的參與，無疑令該局失去選取較佳設計方案、較短工期及較低成本的機會。 

4.1.3.1.4 資料亦顯示，局方在 16 項設計工作中，有 8 項在建議書中提出因設計時

間緊迫，故把圖則設計以豁免諮詢直接批給方式進行。然而，教青局只在

其中 6 份的建議書內列出預計的完工期限，同時由設計公司提供上述設計

項目的「設計服務建議書」（局方表示此份文件是用於確定雙方權責以及

設計公司提供的服務內容），8 份中亦只有 1 份列明了設計公司承諾的完

工日期。亦即是說，教青局基本上沒有為“時間緊迫＂的設計工作與設計

公司訂定完工期限，試問沒有期限的工作又如何確保“時間緊迫＂工作能

夠如期完成。在實際執行上，上述 6 項設計工作都未能於建議書內列出的

預計時間內完成，一些原預計約 1 個月完成的設計竟用了 11 個月至 3 年

5 個月不等才完成11，即預計完成時間的 11 至 41 倍。顯然，直接批給制

度未能為該局解決設計時間緊迫的問題，而實際完成時間大幅偏離局方的

預計時間，與局方所指的“時間緊急＂成強烈對比，使人懷疑“時間緊

急＂本就是局方為申請豁免書面諮詢進行直接判給的慣常措辭。（參閱第

3.1.3.1 點） 

                                                 
11 例如成人教育中心的圖則設計於 2004 年 12 月 3 日批出，預計在判給年度完成，即預計約 1 個月，

但最終遲了 3 年 4 個月，即 40 個月。因此完成設計所需時間為 41 個月(1 個月+40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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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傢具購置的判給 

4.1.3.2.1 教青局表示對於購置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傢具、設備的款式與品牌，主

要由設計公司提出，再由用家單位及設備處商議決定，考慮到需保持整體

設計風格效果及供市民使用，故通常會採納設計公司提議，而對於設施內

辦公室的設備則會以教青局總部的設備規格作為規範標準，目的是令到員

工使用相同設備以便達至一視同仁的原則，以及方便使用上的靈活調配。

（參閱第 3.2.2.5 點及第 3.3.6.1 點） 

4.1.3.2.2 審查發現，在 7 個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樣本購置的傢具及設備中，教青局

從獨家供應商購置指定品牌的辦公室及公眾用傢具合共 1,796,761.00 澳門

元，佔總傢具及設備開支 17.46%，有關採購全部以豁免書面諮詢直接批

給方式判予 3 間供應商。（參閱第 3.3.5 點） 

4.1.3.2.3 審計署注意到，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所購置的辦公室傢具並非獨特的傢

具，只是一般的辦公枱、椅及文件櫃等，在本澳市場上有充足供應及不同

品牌選擇，選取品質規格相約的產品並不困難。加上各教育及青年服務設

施與總部所用的傢具，其流動性與互換性不大，而且符合相同規格亦並不

一定需要相同品牌。廉政公署發出的《公務採購程序指引》亦提出，若非

在不指明品牌便無法精確說明或描述採購物品技術規格等不可避免情況

下，採購時不應指定品牌12。教青局所購買的普通辦公室傢具根本無甚麼

難以說明的技術規格，因此教青局違反了上述指引的原則。設計公司所建

議的品牌傢具在本澳只得單一供應商，教青局無視存在不公平競爭的風

險，引用豁免條款向獨家供應商進行採購，缺乏合理的解釋。 

4.1.3.2.4 在購置青少年展藝館傢具的個案中，教青局向供應商 Y 以 455,000.00 澳

門元購買供公眾使用的傢具，只是一些枱、椅、陳列櫃及畫框等物品，當

中不乏價格不菲，例如：產自意大利的透明膠椅子，每張價值 1,600.00
澳門元；古典陳列櫃，每個價值 30,000.00 澳門元等等。教青局在設計公

司的主導下，慣性地用引第 122/84/M 號法令的豁免條款向獨家供應商購

買指定品牌傢具，目的在於配合設計風格，不惜工本追求美觀，這正是違

反了該法令的精神，希望透過諮詢問價，比較不同方案，從而使公帑投放

在具效益而且經濟的採購上，減低出現私相授受的風險，最終為公眾帶來

較佳利益。（參閱第 3.3.5 點、第 3.3.6.1 點及第 3.3.6.2 點） 

                                                 
12 有關內容節錄自廉政公署 2003 年 12 月出版的《公務採購程序指引》內第三部分“採購程序各階

段之注意事項＂內「籌備階段」第 1.6 點“不應指定採購物品的品牌、特定來源地、特定製造商

或獨有規格/特徵；如有必要指，須附有（或同類者）的說明。＂；以及附件一“公務採購實務問

題及相關解答＂內「籌備階段」問題 4“…指明採購物品的品牌屬不可避免，不然無法以充分精

確或明白之方式說明或描述採購物品的技術規格，那亦可指明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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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5 審計署認為，公共部門為所需的服務和產品進行公開招標或諮詢問價，除

了能讓不同的供應商有機會參與競投，體現公平原則外，亦可透過分析各

承投者提交的標書或報價文件資料，選取較佳方案、物品和供應商，並以

合理價格來取得所需的產品及服務。而對於法律容許在採購時行使的豁免

權，必須在能為工作帶來明顯效率、效益，或可節省採購成本時才行使，

避免出現濫用豁免的情況。 

4.1.4 直接負責非專職範疇工作，沒有將工程項目交由工務專責部門負責 

4.1.4.1 教青局表示，對於仍未正式撥歸該局管轄、或會與其他政府部門共同使用

的設施的工程會交由工務局進行，其餘所有由該局管轄的設施（包括總部、

轄下的教育、青年服務設施及公立學校）工程均由局方自行負責，原因是

較容易溝通協調，以及提高整體的工作效率，使工作達至更佳的效果。（參

閱第 3.2.2.1 點） 

4.1.4.2 作為非工務專責部門，教青局投放了大量的人力資源和時間在設計、施工

及工程監督等的工作上。但從本文第 4.1.1.點及 4.1.2.1 點的分析可見，多個

樣本個案都顯示局方無論在圖則設計及工程成本的控制上，均未取得經

濟、良好而具效益的結果，取而代之的是工程開支往往大幅高於原預算金

額，設計工作需經年才能完成的失控狀況。 

4.1.4.3 審計結果亦顯示，教青局一直按其所認定的“原則＂及“行規＂管理圖則

設計工作，但有關做法卻與一般公共及私人領域截然不同，並大大降低了

對設計公司的監管力度。例如不按工務局圖則設計支付指引及市場慣用的

分段支付方式，而向設計公司作出“先錢後貨＂的一次過付款安排；將列

於「設計服務建議書」內屬於設計公司負責的工作視為“售後服務＂，更

認為設計公司有權就“售後服務＂再向其收取費用。甚至引用不適用於該

局判給圖則設計服務的相關法律，作為不與設計公司訂定罰則條款的解

釋。（參閱第 3.1.4.2 點、3.1.4.3 點及第 4.1.2.1 點）有關做法直接損害部門

本身權益，難以令人相信該局有意識監督設計公司的工作。 

4.1.4.4 行政當局設置不同部門，目的是要各部門各司其職。一方面以其專業知識

技能處理所屬範疇的工作，達至最佳工作成效；另一方面避免出現職能重

疊，出現浪費資源的情況。對於公共工程，工務專責部門擁有相關專業人

員負責有關工作。其所處理的工程數量必定比一般部門為多，所接觸的各

工程範疇的承攬商亦最多。同時工務部門亦具備資料較齊全的承攬商資料

庫，以及系統化的中央諮詢評審機制。因此，把公共工程交由工務部門統

籌處理會較一般部門獨自處理優勝。如在甄選批給方面，透過中央諮詢評

審機制可以找到最適當的承攬商，同時亦可免除因各部門自訂甄選條件不

一而出現的不公平現象；在施工監管方面，工務部門的專職人員無論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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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5 審計署認為，教青局主要職責為構思、指導、協調、管理和評核各項非高

等教育和輔助青年及其社團的專責部門，工程項目本非其專長，因此應把

公共工程項目交由擁有專業人員及經驗的工務部門負責，並以用家身分在

教育設施及教學環境方面向工務部門提出專業意見，使工程項目完成後符

合使用者（學生及青年）的需求，同時須與工務部門一同選取出較佳的服

務供應商。在工務部門和用家部門的共同監督下，可使服務供應商在合理

的條件下完成工作。在工程項目完成後，對取得的服務作出評估並反饋予

工務部門，以便其豐富公共工程取得服務的資料庫，使日後實施公共工程

時，可以獲取更具效率、效益，而且經濟的服務。 

4.2 審計署的建議 

4.2.1 為轄下設施進行設立、搬遷及翻新工程時，應訂立機制控制成本開支，包括： 

(a) 按部門的工程經驗及諮詢具有公共工程專業知識的工務部門意見，為轄

下設施制訂裝修規格及相應費用開支標準，例如裝修工程（施工）呎價，

購置設備的規範標準等。 

(b) 在決定搬遷設施前，應客觀及全面考量各項因素，除了從服務的需求、

地點方便程度等作考慮外，還需對設施的狀況細加分析，對整體成本（包

括棄置的價值及新投放的財政資源）作出全面評估，確保在有合理、充

分理據及符合成本效益之下才作出搬遷決定。 

(c) 在規劃階段，須按實際需要及節約原則，對整個工程項目所需的各項開

支，包括圖則設計、工程承攬、工程監理、設備購置等，進行整體估算，

並將有關估算金額向權限實體匯報，讓權限實體可按估算連同其他有關

因素進行全面評估。另外，須按工程項目整體開支估算金額訂定預算上

限。 

(d) 須按教育及青年服務設施的功能及提供的服務等因素，充分考慮各項設

施及設備的需要，再配合項目的承攬工程預算，訂出完整設計需求。同

時在設計過程中，亦須充分考慮修改設計的效益及有關成本。 

(e) 對設計公司提出的設計構思及建議使用的材料、傢具及設備應進行多方

面的考慮及評估，包括價格、實用性及耐用程度等，避免只單以配合設

計風格作為主要考慮，同時應分析有否其他更具效益的替代方案，嚴守

工程各項開支在預算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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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對於工程項目的相關工作，應進行妥善的管理，包括： 

(a) 圖則設計方面： 

 與獲判給的設計公司訂立保障局方權益的合同或其他成文協議文

件，文件內需明細列出服務的內容、設計費用、訂明工期（包括設

計公司每階段需完成的工作要求）、遵循“公共工程圖則的酬金計

算指引＂訂定與工期相應的付款細則，以及倘未能按條文內容完成

設計工作時之罰則； 

 制訂妥善的監管機制，確保按合同或其他成文協議內所訂的各階段

服務要求及付款安排等有關條文，進行圖則設計的驗收工作； 

 在設計公司已按雙方所訂立的服務條款提供所有服務後，才支付費

用； 

(b) 在財務安排方面，緊守審慎理財原則，在有足夠預算的情況下才開展工

程公開招標程序。 

4.2.3 為開展的工程項目進行相關服務及物品的採購時應： 

(a) 設立完善的圖則設計工作甄選及判給機制，包括： 

 設立評估設計公司工作表現的評分機制，作為書面諮詢設計公司時

的參考資料； 

 採取書面諮詢或者公開招標方式來開展圖則設計的判給程序； 

 設定評審委員會，透過訂定明細規範的審批標準來選取設計公司； 

(b) 在欠缺合理理由之下，不應購置指定品牌的產品； 

(c) 因應實際情況及需要，適當運用第 122/84/M 號法令的豁免條文。 

4.2.4 應將資源投放於開展專屬職能的工作，盡量將其他非本身職能範疇的工作交

予相關專職部門負責。 



附件 

教育暨青年局之書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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